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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計畫緣起 

為提昇高雄地區民眾使用大眾運輸習慣，充分發揮紅、橘線捷運系統投資

效益，高雄市政府於89年積極推動「臨港線發展為輕軌捷運」規劃工作，101年

經行政院核定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修正計畫，期能擴大捷運紅、橘線服務範

圍，健全高雄軌道運輸系統以及打造完整大眾運輸路網，同時可連結凹子底副

都心地區、內惟埤文化園區及市區內各項重大建設發展，帶動大高雄市整體發

展之契機。 

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共分二階段施工，第一階段（C1站~C14站）已於

106年9月通車營運，第二階段（C15站~C37站）13.4公里，包括23座車站及一處

駐車場，106年3月24日開工，路線施工中（部分C15站~C17站、C32站~C37站已

完工營運）；第二階段路線續佈第一階段後自行車道之臨港線鐵路路廊，往北

沿臺鐵園道至美術館，循美術館路，行經市立聯合醫院後於農十六銜接大順一

路，再續沿大順一～三路往東南方向佈設，最後於中正路口西南隅之凱旋公園

銜接凱旋二路旁之臺鐵臨港線路廊，沿路廊接回起點，詳圖1所示。 

因應高雄環狀輕軌二階工程（美術館路、大順路），109年11月市府提出9

項優化調整措施，包含北移至美術館園區內之優化路型、最窄路段單線雙向、

C24、R13站區轉乘總合因應策略、輕軌路權瘦身、大順路雨豆樹就地保留原則

及全面造街、龍德新路拓寬及東延、島式月台改為側式月台、沿線停車供給對

策及以交通環境Vissim模擬作為交通號誌管控對策。本次都市計畫配合「龍德新

路拓寬及東延」，主要內容為完善高雄環狀輕軌完工後周邊交通運輸系統，龍

德新路寬度自原20公尺拓寬至26公尺，未來將東向延伸至民族一路，成為大順

一路替代道路，預估移轉部分大順路交通量，可提升該路段交通服務水準。 

爰此，基於優化區域路網系統，考量高雄環狀輕軌二階工程行經大順一路

路幅縮減，為解決區域動線系統問題，以愛河北側及東側公園用地、綠地用地、

園道用地、河道用地及工業區等土地拓寬及東延龍德新路。本計畫業經市府同

意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都市計畫法第22條、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

變更審議規範規定，辦理本次都市計畫個案變更及擬定細部計畫。 

二、法令依據 

依都市計畫法第22條、第27條第1項第4款及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

規範辦理個案變更及擬定細部計畫作業。 

三、計畫位置及範圍 

本計畫範圍位於凹子底地區細部計畫東南側位置，愛河北側及東側，西側

臨博愛一路，東側臨民族一路，北側臨龍德新路。本次變更範圍為高雄市鼓山

區龍東段28地號等土地、左營區新順段14地號等土地、左營區新庄段二小段332-

1地號及三民區灣興段1地號等土地，面積共4.84公頃，詳圖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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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計畫範圍及環狀輕軌捷運預定行經路線示意圖  

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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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發展現況分析 

一、現行都市計畫辦理歷程 

本計畫範圍依民國60年公告發布實施「高雄市灣子內與凹子底等地區主要

計畫」劃設為工業區及農業區，於民國66年擬定細部計畫；後續於民國73年

「擬定及變更高雄市凹子底地區細部計畫（通盤檢討）並配合變更主要計畫案」

本計畫部分工業區、農業區變更為公園用地；民國92年「變更高雄市凹子底都

市計畫主要計畫《部分工業區（工十）為特定商業專用區、停車場用地、廣場

兼停車場用地、綠地、公園用地、道路用地及部分農業區（農廿）為廣場兼停

車場、公園用地、道路用地》案」中變更工業區及農業區為特定商業專用區及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道路用地等，並於愛河沿岸劃設公園用地及綠地。有關本

次變更範圍都市計畫之公告實施、日期字號及名稱說明如表1所示。 

表 1  歷次都市計畫綜整表 

 編號 公告日期 公告字號 案名 相關內容摘要 
1 88 60.09.20 高市府建都字第

106565號 
高雄市灣子內與凹子底

等地區主要計畫 
計畫範圍劃設工業區、

農業區及道路用地。 
2 111 64.05.08 高市府工都字第

040516號 
高雄市灣子內與凹子底

等地區主要計畫通盤檢

討 

部分更道路用地為工業

區。 

4 125 66.06.15 高市府工都字第

057058號 
高雄市灣子內與凹子底

等地區細部計畫 
1.擬定細部計畫。 
2.計畫範圍劃設工業區

及農業區。 
5 159 70.06.15 高市府工都字第

014704號 
配合高雄市仁愛河幹支

線整治計畫擴大及變更

局部原市區及灣子內與

凹子底地區都市計畫 

1.仁愛河沿線計畫參照

現有河道截彎取直。 
2.部分工業區、農業區

土 地 變 更 為 河 道 用

地。 
7 204 73.09.24 高市府工都字第

026663號 
擬定及變更高雄市凹子

底地區細部計畫（通盤

檢討）並配合變更主要

計畫案 

1.配合仁愛河兩岸河濱

公園構成。 
2.變更部分工業區、農

業區為公園用地。 
8 367 86.08.12 高市府工都字第

17363號 
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

（凹子底地區）細部計

畫通盤檢討案 

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本

計畫範圍維持原計畫。 

9 459 92.10.13 高市府都二字第

0920050789號 
變更高雄市凹子底都市

計畫主要計畫《部分工

業區（工十）為特定商

業專用區、停車場用

地、廣場兼停車場用

地、綠地、公園用地、

道路用地及部分農業區

（農廿）為廣場兼停車

場、公園用地、道路用

地》案 

1. 範圍涵蓋仁愛河以

北、大順路以南及博

愛路以東所圍區域內

大部分之工10及農20
土地，計畫面積約

15.06公頃。 
2.計畫範圍內工業區及

農業區變更為特定商

業專用區及廣場兼停

車場用地等，並於仁

愛河沿岸劃設公園用

地及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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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歷次都市計畫綜整表（續） 

 編號 公告日期 公告字號 案名 相關內容摘要 
10 460 93.01.15 高市府都二字第

0930003242號 
擬定高雄市凹子底「工

十」「農二十」部分地

區細部計畫案 

訂定「工 10 」與「農

20」部分地區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及都市設計要

點。 

11 482 94.12.08 高市府都二字第

0940061675號 
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

（凹子底地區）細部計

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案 

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本

計畫範圍維持原計畫。 

12 567 99.07.29 高市府都二字第

0990044572號 
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

（凹子底地區）細部計

畫（第四次通盤檢討）

案 

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本

計畫範圍維持原計畫。 

13 781 105.05.04 高市府都發規字

第 10531644601
號 

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

（凹子底地區）細部計

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配合工十農廿開

發）案 

變更現行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第23 條規定，

改依「建築技術規則」

相關規定辦理，不另訂

定標準。 

14 806 106.03.01 高市府都發規字

第 10630403901
號 

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

（凹子底地區）細部計

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配合公共路外立體

停車場興建計畫）案 

為增加停車場用地可建

築用地面積及停車格位

有效率配置，修訂建築

退縮規定。 

15 824 106.09.22 高市府都發規字

第 10633209200
號 

擴大及變更原高雄市主

要計畫 (第三次通盤檢

討)（第一階段）案 

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本

計畫範圍維持原計畫。 

16 922 109.02.15 高市府都發規字

第 10930543001
號 

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

（凹子底地區）細部計

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要點暨都市設計基準）

通盤檢討案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暨都市設計基準通盤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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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行都市計畫內容 

（一）計畫年期 

計畫年期為民國110年。 

（二）計畫人口 

計畫人口為213,000人。 

（三）土地使用計畫 

劃設住宅區、特定住宅區、商業區、特定商業專用區、工業區、農業區、

保存區、宗教專用區、文教區、特定專用區、事業發展專用區、車站專用區、

轉運專用區、社會福利專用區、電信專用區等土地使用分區，面積共計

1,040.12公頃，詳如表2及圖3所示。 

（四）公共設施計畫 

劃設機關用地、學校用地、公園用地、體育場用地、綠地用地、廣場用地、

市場用地、停車場用地、兒童遊樂場用地、加油站用地、變電所用地、電信專

用區、郵政用地、交通用地、鐵路用地、廣場兼停車場用地、道路用地、園道

用地、河道用地等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共計465.62公頃，詳表2及圖3所示。 

（五）道路系統 

聯外及主要道路有民族路、大中路、博愛路、新莊一路、自由路、大順路、

明誠路、華夏路等，其功能為市中心與社區、或社區與社區間之通路，提供過

境性交通及計畫區對外聯繫之功能，往北達仁武區，往南連通高雄市區；次要

道路有裕誠路、明華路、曾子路、孟子路、南屏路、崇德路、華榮路、富國路、

富民路等，提供主要道路與出入道路間聯繫；其餘之區內進出道路，寬度則在

6至21公尺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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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凹子底地區細部計畫現行都市計畫面積綜理表 

土地使用類別 現行計畫面積（公頃） 百分比（%） 

土地使用分區 住宅區 368.33 35.41

商業區 75.81 7.29

特定商業專用區 15.41 1.48

工業區 55.38 5.33

農業區 22.89 2.20

文教區 5.94 0.57

保存區 1.35 0.13

特定專用區 8.55 0.82

車站專用區 9.31 0.90

轉運專用區 1.33 0.13

事業發展專用區 1.08 0.10

第一種電信專用區 0.42 0.04

第二種電信專用區 0.49 0.05

社會福利專用區 3.10 0.30

宗教專用區 1.26 0.12

特定住宅區 3.79 0.36

小計 574.44 55.23

公共設施用地 機關用地 12.55 1.21

學校用地 74.40 7.15

公園用地 40.39 3.88

體育場用地 5.75 0.55

綠地用地 4.16 0.40

廣場用地 4.15 0.40

市場用地 3.37 0.32

停車場用地 4.32 0.42

兒童遊樂場用地 2.18 0.21

加油站用地 0.98 0.10

變電所用地 0.41 0.04

郵政用地 0.08 0.01

交通用地 2.92 0.28

鐵路用地 20.01 1.92

廣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02 0.00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1.98 0.19

道路用地 252.22 24.25

園道用地 24.55 2.36

河道用地 11.24 1.08

小計 465.62 44.77

總計 1,040.12 100.00
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圖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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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凹子底地區細部計畫現行都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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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範圍現行計畫 

計畫範圍之現行都市計畫為高雄市都市計畫（凹子底地區）細部計畫之停

車場用地、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公園用地、綠地用地、園道用地、河道用地及

乙種工業區等，共計4.84公頃，如表3及圖4所示。 

表 3  計畫範圍現行都市計畫綜理表 

都市計畫分區 面積（公頃） 比例（%） 

土地使用分區 乙種工業區 2.65 54.75

小計 2.65 54.75

公共設施用地 停車場用地 0.33 6.82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91 18.80

公園用地 0.61 12.60

綠地用地 0.19 3.93

園道用地 0.05 1.03

河道用地 0.10 2.07

小計 2.19 45.25

總計 4.84 100.00
註：實際面積仍以未來分割測量後面積為準。 

 

 

 

 

 

 

 

 

 

 

 

 

 

 

 

 

 

 

 

 

 

 

 
 

圖 4  計畫範圍現行都市計畫示意圖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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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使用現況 

計畫區北側有好市多大順店及義想天地A、B館等開發案，其開發之停車場

進離場動線均使用龍德新路通行。計畫區南側有愛河流經，並於愛河河畔已開

闢為河畔景觀公園。 

本計畫範圍內愛河北側現況已開闢為公園、綠地及停車場使用，愛河東側

工業區之西側為空地；工業區之東側為密集發展之工業及商業使用，詳圖5所示。 

五、交通運輸現況 

本計畫西側臨接博愛一路，北側為龍德新路及大順一路，中間有自由二路

貫穿，東側則接民族一路。 

計畫區西側博愛一路為捷運紅線行經路段，並設有R13站於博愛大順路口，

而計畫區北側大順一路為高雄環狀輕軌捷運預定行經路線，並設有C25、C26站，

環狀輕軌捷運預定行經路線詳圖1所示。 

 

 

 

 

 

 

 

 

 

 

 

 

 

 

 

 

 

 

 

 

 

 

 

 

 

 
圖 5  計畫範圍及其周邊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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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土地權屬分析 

本計畫範圍座落於高雄市鼓山區龍東段28地號等2筆土地、左營區新順段14

地號等2筆土地、左營區新庄段二小段332-1地號等7筆土地及三民區灣興段1地號

等57筆土地共48,358平方公尺，東側工業區之土地權屬為私人所有，其餘公共設

施用地之土地權屬為國有及市有及未登錄土地。計畫範圍以私有土地範圍最大，

面積為26,458平方公尺，約佔計畫範圍54.71%。有關計畫範圍土地權屬分析及分

布如表4及圖6至圖9所示，土地清冊如附錄四所示。 

表 4  計畫範圍權屬分析表 

土地權屬 
筆數 

面積 
（平方公尺） 

百分比（%）
類別 所有權人 管理機關 

公有土地 

中華民國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3 705 1.46

高雄市 11 19,958 41.27

小計  14 20,663 42.73

未登錄土地 -- -- 3 1,237 2.56

私有土地 -- -- 51 26,458 54.71

總計 68 48,358 100.00
註：表內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資料來源：本計畫110年02月查詢及整理。 

 

 

 

 

 

 

 

 

 

 

 

 

 

 

 

 

 

 

 

 
 

圖 6  計畫範圍土地權屬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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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計畫範圍土地地號概況示意圖（一） 

 

 

 

 

 

 

 

 

 

 

 

 

 

 

 

 

 

 

 
圖 8  計畫範圍土地地號概況示意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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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發展構想 

因應高雄環狀輕軌二階工程（美術館路、大順路）之優化調整措施–龍德新路拓

寬及東延，本計畫之整體發展構想及交通影響分析說明如下： 

一、整體發展構想 

（一）大順一路替代道路路廊 

考量高雄環狀輕軌二階工程行經大順一路路幅縮減，為完善高雄環狀輕軌

完工後周邊交通運輸系統以及優化區域路網系統動線，規劃龍德新路原有路段

自20公尺拓寬為26公尺，東向延伸至民族一路並配合既有道路路線規劃出口，

成為大順一路替代道路，預估移轉部分大順路交通量，可提升該路段交通服務

水準。 

（二）增設輕軌地景公園及興闢立體停車場 

考量環狀輕軌捷運路線南側之停車場用地（停36）之區位鄰接跨愛河至河

堤南路橋樑，於捷運輕軌完工通行後已不適宜作為停車場使用，規劃停車機能

集中調整於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廣停1），並將其調整為停車場用地，規劃興

闢立體停車場。另為配合本市長期朝向大眾運輸導向發展之城市發展型態，原

停車場用地（停36）規劃調整為輕軌地景公園，同時亦可補充因拓寬龍德新路

而減少之公園、綠地面積。 

（三）工業區整體開發 

考量工業區鄰近環狀輕軌捷運路線、C26站，區位具發展潛力，周邊地區

亦為環狀輕軌捷運車站周邊土地發展構想之「住職合一」高強度住商發展地區，

為取得及開闢東延段道路，結合TOD發展並將市中心工業區轉型利用，故勘選

適當工業區範圍，規劃為26公尺計畫道路、公園綠地及商業區等，以整體開發

方式辦理市地重劃，打造宜商宜居宜遊的城市新典範。 

 

 

 

 

 

 

 

 

 

 

 

 

 
圖 10  整體開發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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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順路之捷運輕軌營運前後交通影響分析 

 依據本府捷運工程局調查資料顯示，大順一路（中華路～民族路）路段現況道路服務

水準平日晨峰約維持為 D 級至 E 級服務水準，平日昏峰約維持為 E 級至 F 級服務水

準，道路呈現壅塞情形。 

 於輕軌施工期間部分車道將會封閉，預估平均道路服務水準受輕軌施工影響而使得道

路服務水準至少下降一級。 

 輕軌通車後預計移轉約 1 成 5 交通量，然輕軌設置後佔用原有路幅，預估平均道路服

務水準微幅減量。為完善高雄環狀輕軌完工後周邊交通運輸系統，建議提出優化調整

措施將龍德新路拓寬及東延作為大順一路替代道路。 

（一）捷運路網營運後運量預測 

預估輕軌營運後，民國119年時高雄都會區之大眾運輸使用比例可望由

19.12%提高為21.03%，提昇幅度將近一成，加入輕軌後各年期運具市場分配比

率之預測結果如表5所示。 

表 5  輕軌系統營運後之各年期運具分配率預測結果 

年期 
（民國） 

旅次（人） 運具分配率（%） 

小汽車 機車 大眾運輸 合計 小汽車 機車 
大眾 
運輸 

全

日 

91年 1,707,895 3,376,593 515,168 5,599,656 30.50 60.30 9.20 

99年 1,984,775 3,680,245 1,095,954 6,760,974 29.36 54.43 16.21 

109年 2,211,847 4,113,261 1,478,850 7,803,958 28.34 52.71 18.95 

119年 2,291,131 4,357,314 1,770,505 8,418,951 27.21 51.76 21.03 

尖

峰 

91年 204,476 411,066 89,546 705,088 29.00 58.30 12.70 

99年 234,617 428,074 166,398 829,089 28.30 51.63 20.07 

109年 251,389 487,770 207,267 946,426 26.56 51.54 21.90 

119年 261,385 517,744 233,121 1,012,250 25.82 51.15 23.03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二）大順一路路段服務水準 

大順一路屬速限為50km/hr之第I類市區道路，其平日晨、昏峰之路段服務

水準詳如表6至表7所示，茲將其交通特性簡述如下。 

1. 平日晨峰 

大順路平日晨峰以往東/南方向可維持 D 級服務水準，往西/北方向服務水

準則為 E 級。其中，往東/南方向以中華路~博愛路、自由路~民族路之服務水

準為 E 級；往西/北方向則以博愛路~民族路之服務水準為 F 級。 

表 6  大順一路主要路段服務水準現況彙整表-平日晨峰 

道路 路段起 路段迄 
速限 

（kph） 
道路

等級

平均旅行速率（km/hr） 

往東/南 LOS 往西/北 LOS 

大順

一路 

中華一路 博愛一路 50 I 19.9 E 22.5 D 

博愛一路 自由二路 50 I 43.5 A 12.6 F 

自由二路 民族一路 50 I 15.8 E 14.1 F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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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日昏峰 

大順路平日昏峰往東/南方向為 E 級之服務水準，往西/北方向為 F 級之服

務水準。其中，雙向均以博愛路~民族路服務水准為 E~F 級。 

表 7  大順一路主要路段服務水準現況彙整表-平日昏峰 

道路 路段起 路段迄 
速限 

（kph） 
道路

等級

平均旅行速率（km/hr） 

往東/南 LOS 往西/北 LOS 

大順

一路 

中華一路 博愛一路 50 I 26.7 C 23.3 D 

博愛一路 自由二路 50 I 15.7 E 17.4 E 

自由二路 民族一路 50 I 18.4 E 13.9 F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三）輕軌捷運施工期間大順一路路段交通影響 

由於輕軌施工期間，行經路線之部分車道會封閉，當車流至施工地段遇到

車道封閉時，將因道路容量減少而加重道路的交通負荷，而鄰近道路亦將因部

分車輛改道而增加其交通量。 

依現況交通量及施工期間對路段容量影響，輕軌施工對各相關道路之交通

影響，詳如表8所示。 

表 8  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施工期間對行經路段之交通影響分析表 

道路 起迄路段 方向 
交通量 

（PCU/hr）
施工前 施工中 

V/C 服務水準 V/C 服務水準 

大順一路 

龍勝路-博愛路 
往西 1,037 0.45 A 0.60 B 

往東 1,121 0.47 A 0.62 B 

博愛路-民族路 
往西 1,353 0.56 B 0.75 C 

往東 1,359 0.57 B 0.75 C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由分析結果可得知，輕軌所經路段則或多或少因受輕軌施工而導致尖峰時

間服務水準變差。大順路路段將因受輕軌施工影響而使得道路服務水準至少下

降一級，未來施工時應特別注意對其之交通影響，並應透過交通維持及改善措

施，以減輕本路段之交通衝擊。 

（四）輕軌捷運營運期間大順一路路段交通影響 

輕軌捷運通車後有紓解道路交通及提昇大眾運輸使用率等正面之影響，但

對部分現有横交道路而言，會造成道路阻隔的負面效果，以下分別說明： 

1. 交通量轉移效果 

依據高雄都會區輕軌運輸系統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修正計畫書之運量預

測結果，在民國 120 年時全日運量約為 12 萬人旅次/日，單向尖峰站間運量約

在 1,700～3,900 人旅次/時之間，其中 C26~C3 單向站間運量約在 3,000～3,900

人旅次/時之間，C3~C6 單向站間運量約在 1,700~3,000 人旅次/時之間。依據運

量預測分析可知，上述旅次勢必轉移至其他運具以及道路上，這些移轉之交通

量將會對這些道路造成交通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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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9 推估得知，民國 99 年輕軌行經道路之交通量為 6.47 萬 PCU/小時，

逐年成長至民國 110 年之 7.11 萬 PCU/小時，交通量成長為基年之 1.1 倍；由各

年期設置輕軌後之總交通量均較無輕軌時少，可得知輕軌建設確實可達到部分

交通量移轉效果。 

惟就各服務水準等級之交通量變化來看，至民國 110 年後，有輕軌建設時，

雖使得 D~E 級之所估之比例減少；然部分原本交通量已飽和之路段，則因輕軌

設置估用了局部的道路面積，而使得道路交通惡化，以致 F 級的比例有所增加。

因此，應特別針對容量已近飽和的路段，研擬妥善的交通疏導對策為宜。至民

國 120 年時，因大眾運輸環境之改善與提昇，整體交通環境較民國 110 年時更

為改善。有輕軌建設時，將可移轉行經道路之交通量約 12.3%；而行經道路之

D~F 級服務水準之比例亦明顯減少。 

表 9  環狀輕軌捷運系統行經道路整體路段交通量之比較 

服務水準等級 
基年 

民國99年 
民國110年（PCU/hr） 民國120年（PCU/hr） 

無輕軌 有輕軌 無輕軌 有輕軌 

Ａ級 11,865 15,730 13,479 15,961 14,449

Ｂ級 23,792 14,281 16,910 15,349 14,845

Ｃ級 11,951 8,355 6,135 8,244 11,211

Ｄ級 10,703 21,132 19,620 17,511 11,678

Ｅ級 3,665 8,671 2,249 7,473 4,392

Ｆ級 2,676 2,884 4,910 2,748 2,433

總計 64,652 71,052 63,303 67,287 59,007

差異量 -- -7,749 -8,280

差異（%） -- -10.9 -12.3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2. 大眾運輸使用率提昇 

高雄環狀輕軌建置的目的在強化大眾運輸系統整體路網及接駁運輸服務，

進而冀望提昇大眾運輸使用率。民國 110 年輕軌建設加入可使得高雄都會區大

眾運輸使用比例由基年 7.1%提高為 7.9%，提昇幅度接近一成；而至民國 120

年時，大眾運輸使用比例則進一步提昇為 11.1%（詳見表 10），顯示環狀輕軌

建設確實能發揮提昇大眾運輸使用比例之功效。 

此外，環狀輕軌亦提昇捷運紅橘線運量效果，民國 120 環狀輕軌建設通車

後，捷運紅橘線運量可由 27.8 萬人次日增加為 30.5 萬人次/日，增加約 2.7 萬

人次運量增量（摘自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環境影響說明書）。 

表 10  加入環狀輕軌系統後各年期之運具分配率 

年期 
（民國） 

旅次（人） 運具分配率（%） 

小汽車 機車 大眾運輸 合計 小汽車 機車 大眾運輸

99年（基年） 1,236,890 3,709,778 376,216 5,322,884 23.20 69.70 7.10

110年 1,225,489 4,196,430 465,515 5,887,435 20.80 71.30 7.90

120年 1,107,396 4,369,448 683,240 6,160,083 18.00 70.90 11.10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18 

3. 大順路交通影響分析 

環狀輕軌系統行經路段推估民國 120 年時有無輕軌情境下之尖峰小時交通

量及服務水準，其結果綜整如表 11，並分析說明如下：大順路之交通以愈接近

大順陸橋的路段交通量愈大。設置輕軌後又佔用原有路幅，而交通量移轉之效

果又有限，使得在輕軌設置後的道路交通狀況亦不佳狀況下，為完善高雄環狀

輕軌完工後周邊交通運輸系統，提出優化調整措施，本計畫係為「龍德新路拓

寬及東延」。 

表 11  民國 120 年輕軌系統行經路段交通影響分析表 

道

路 
起迄 
路段 

方向

無輕軌（Ａ） 有輕軌（Ｂ） 交通移轉 

交通量 
PCU/hr 

V/C 

服

務

水

準

交通量

PCU/hr 
V/C 

服

務

水

準 

增減量

（Ｂ－

Ａ） 

比例 
（%） 

大

順

一

路 

龍勝路 
-博愛路 

往西 1,081 0.45 A 946 0.48 A -135 14.3 

往東 1,036 0.43 A 895 0.45 A -141 15.8 

博愛路 
-自由路 

往西 1,298 0.54 B 1,139 0.58 B -159 14.0 

往東 1,232 0.51 B 1,071 0.54 B -161 15.0 

自由路 
-民族路 

往西 1,440 0.60 B 1,262 0.64 B -178 14.1 

往東 1,220 0.51 B 1,060 0.54 B -160 15.1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三、龍德新路之交通現況及交通影響分析 

龍德新路拓寬後由原本路幅20公尺（單向1快1慢）增加為26公尺（單向2快

1混合）道路容量增加900PCU/小時，該路段道路服務水準可維持約C級。 

（一）規劃構想 

大順一路為本市主要幹道且為輕軌行經路廊，規劃藉由大順一路南側平行

之龍德新路供用路人替代使用，爰辦理道路拓寬及東延銜接民族路之道路工程。 

（二）道路現況及服務水準 

龍德新路西起博愛一路，往東經自由一路，再往北銜接至大順一路，道路

寬度為20公尺，採標線分隔，雙向配置有2快2慢車道，道路兩側設有人行道

（寬度約2.5公尺），雙向路邊劃設有平行停車格。 

表 12  龍德新路道路現況綜整表 

道路名稱 路寬 方向 車道數 人行道寬 停車管制 

龍德新路 
(博愛路至大順路) 

20公尺 
東 1快1慢 2.5公尺 平行格位 

西 1快1慢 2.5公尺 平行格位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龍德新路（博愛路至自由路）段北側現有好市多大順店、義享天地A館及

B館等開發案，上述開發之停車場進離場動線均使用龍德新路，開發完成後衍

生之交通量將使該路段服務水準變為D級或F級。道路服務水準變化如表13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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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龍德新路道路服務水準變化綜整表 

路段 方向 容量 
交通量 

(現況/尖峰)PCU 
交通量 

(未來/尖峰)PCU 
服務水準 

變化 

龍德新路 
(博愛路至大順路) 

往東 1,860 326 1,573 A→D 

往西 1,860 601 2,078 A→F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三）拓寬後路型規劃 

龍德新路短期採道路拓寬，中期採東延銜接民族路方式辦理。拓寬路段自

新德路口起至大順一路止，利用道路南側公園綠帶，由本府工務局辦理拓寬工

程，中期新設一跨愛河橋樑後東延至民族路，拓寬及東延段示意圖詳如圖11所

示。 

1. 短期 

短期拓寬段長度 675 公尺，路幅由原來 20 公尺增加至 26 公尺，路型規劃

設置單向 2 快 1 慢車道，路型配置圖如圖 12 所示。 

2. 中期 

東延段長度維持 26 公尺寬路幅，規劃設置單向 2 快 1 混合車道，路型配

置圖如圖 13、圖 14 所示。 

 

 

 

 

 

 

 

 

 

 

 

 

 

 

 
圖 11  龍德新路拓寬及東延段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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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龍德新路拓寬前後路型配置示意圖 

 

 

 

 

 

 

 

 

 

 

 

 
圖 13  龍德新路拓寬段路型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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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龍德新路東延段路型配置示意圖 

（四）效率及影響分析 

龍德新路拓寬後由原本路幅20公尺（單向1快1慢）增加為26公尺（單向2

快1混合）道路容量增加900PCU/小時，該路段道路服務水準可維持C級。另東

延段路幅均為26公尺寬，因路型配置仍維持2快1混合規劃（與拓寬段同），道

路服務水準與行車效率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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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擬定及變更內容 

一、擬定及變更原則 

（一）規劃龍德新路原有路段自 20 公尺拓寬為 26 公尺，東向延伸至民族一路並配合既有

道路路線規劃出口，成為大順一路替代道路，細部計畫變更公園用地、綠地用地及

園道用地為道路用地。 

（二）規劃停車機能集中調整於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廣停 1），並將其調整為停車場用地，

規劃興闢立體停車場。另為配合長期朝向大眾運輸導向發展之城市發展型態，原停

車場用地（停 36）規劃調整為輕軌地景公園，同時亦可補充因拓寬龍德新路而減少

之公園、綠地面積，故變更廣場兼停車場用地為停車場用地、停車場用地兼供道路

使用、道路用地等，變更停車場用地為公園用地及道路用地等。 

（三）結合 TOD 發展並將市中心工業區轉型利用及取得龍德新路東延路段，主要計畫調

整工業區為商業區，細部計畫則規劃為第 3 種商業區（附）、公園（附）、綠地

（附）、道路用地（附），並以整體開發方式辦理市地重劃，打造宜商宜居宜遊的

城市新典範。 

二、擬定及變更內容 

本計畫係因應輕軌路線計畫，配合拓寬龍德新路而辦理變更，細部計畫擬

定及變更內容綜整如下： 

（一）拓寬龍德新路–變更為道路用地、道路用地兼供河川使用 

配合龍德新路拓寬，細部計畫變更內容為變更公園用地、綠地用地及園道

用地為道路用地，詳如細部計畫變更內容第1案、表14、圖15及附錄二所示。

配合龍德新路拓寬並東延而設置之橋樑部分，變更河道用地為道路用地兼供河

川使用，詳如細部計畫變更內容第4案、表14、圖15及附錄二所示。 

（二）調整停車機能區位以及補充減少之公園、綠地面積–變更為停車場及公園 

規劃停車機能集中調整於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廣停1），並將其調整為停

車場用地，規劃興闢立體停車場。另為配合長期朝向大眾運輸導向發展之城市

發展型態，原停車場用地（停36）規劃調整為輕軌地景公園，故細部計畫變更

內容為變更廣場兼停車場用地為停車場用地、停車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道路

用地等，以及變更停車場用地為公園用地及道路用地等，詳如細部計畫變更內

容第2案、第3案、表14、圖15及附錄二所示。 

（三）東延龍德新路–擬定為第三種商業區（附）、公園（附）、綠地（附）、道

路用地（附） 

為取得龍德新路東延至民族一路之路段以及結合TOD發展並將市中心工業

區轉型利用，主要計畫調整工業區為商業區，細部計畫則規劃為第3種商業區

（附）、公園用地（附）、綠地用地（附）、道路用地（附），並以市地重劃

方式辦理，並配合擬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都市設計基準相關規定，詳如擬定

細部計畫內容、表15、圖15及附錄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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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細部計畫變更內容綜理表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面積） 

新計畫 

（面積） 

1 博愛一路、

河 堤 南 路

間、大順一

路南側之愛

河周邊公園

用地、綠地

用地、園道

用地 

公園用地 

（0.61公頃） 

道路用地 

（0.61公頃） 

1.因應高雄環狀輕軌二階

工程（美術館路、大順

路）之「龍德新路拓寬

及東延」優化調整措

施，龍德新路拓寬至26

公尺，並東延至民族一

路，作為大順一路替代

道路，可提升周邊道路

交通服務水準，並完善

高雄環狀輕軌完工後周

邊交通運輸系統。 

2.為滿足周邊停車需求，

變更廣(停)1用地為停車

場用地，規劃興闢立體

停車場。 

3.考量跨橋道路規劃及龍

德新路拓寬影響原有綠

地面積，變更停36用地

為公園用地，作為輕軌

地景公園。 

4.配合龍德新路向東跨愛

河至河堤南路橋樑兼供

作為道路及河川使用，

故變更河道用地為道路

用地兼供河川使用，以

符實際。 

 

綠地用地 

（0.19公頃） 

道路用地 

（0.19公頃） 

園道用地 

（0.05公頃） 

道路用地 

（0.05公頃） 

2 龍德新路南

側、愛河間

之廣場（兼

停車場）用

地 

廣場兼停車場用

地 

（0.91公頃） 

停車場用地 

（0.72公頃） 

停車場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0.12公頃） 

道路用地 

（0.07公頃） 

3 計 畫 區 北

側，愛河北

側停車場用

地 

停車場用地 

（0.33公頃） 

公園用地 

（0.23公頃） 

道路用地 

（0.10公頃） 

4 龍德新路、

河堤南路間

之河道用地 

河道用地 

（0.10公頃） 

道路用地兼供河

川使用 

（0.10公頃） 

註：實際面積仍以未來分割測量後面積為準。 

 
表 15  擬定細部計畫綜理表 

都市計畫分區 
計畫面積 
（公頃） 

百分比（%） 備註 

土地使用分區 第三種商業區（附） 1.5742 59.50 附帶條件：應以市

地重劃方式辦理整

體開發。 
公共設施用地 公園用地（附） 0.1520 5.75 

綠地用地（附） 0.0895 3.38 

道路用地（附） 0.8301 31.37 

小計 1.0716 40.50 

總計 2.6458 100.00  
註：實際面積仍以未來分割測量後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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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擬定及變更後計畫 

本計畫因應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計畫，變更公園用地、綠地用地、園道

用地、河道用地為道路用地及道路用地兼供河川使用等，變更廣場兼停車場用

地為停車場用地、停車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變更停車場用地為公園用地、道

路用地。 

另主要計畫原工業區變更為商業區部分，細部計畫擬定為第3種商業區

（附）、公園用地（附）、綠地用地（附）及道路用地（附）等，有關本計畫

擬定及變更前後土地使用計畫詳如表16及圖16所示。 

表 16  擬定及變更前後土地使用計畫對照表 

都市計畫分區 
變更前 

增減面積

（公頃）

變更後 

面積 
（公頃）

比例 
（%） 

面積 
（公頃） 

比例 
（%） 

土地

使用

分區 

第3種商業區（附） -- -- +1.58 1.58 32.64

工業區 2.65 54.75 -2.65 -- --

小計 2.65 54.75 -1.07 1.58 32.64

公共

設施

用地 

公園用地 0.61 12.60 -0.38 +0.23 4.75

公園用地（附） -- -- +0.15 0.15 3.10

綠地用地 0.19 3.93 -0.19 -- --

綠地用地（附） -- -- +0.09 0.09 1.86

園道用地 0.05 1.03 -0.05 -- --

停車場用地 0.33 6.82 +0.39 0.72 14.88

停車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 -- +0.12 0.12 2.48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91 18.80 -0.91 -- --

河道用地 0.10 2.07 -0.10 -- --

道路用地兼供河川使用 -- -- +0.10 0.10 2.07

道路用地 -- -- +1.02 1.02 21.07

道路用地（附） -- -- +0.83 0.83 17.15

小計 2.19 45.25 +1.07 3.26 67.36

總計 4.84 100.00 0.00 4.84 100.00
註：實際面積仍以未來分割測量後面積為準。 

 

 

  



 

26 

 
 
 
 
 
 
 
 
 
 
 
 
 
 
 
 
 
 
 
 
 
 
 
 
 
 
 
 
 
 
 
 
 
 
 
 
 
 
 
 
 
 
 
 
 
 
 
 
 
 
 
 

博 愛 一 路

圖
16

  
細
部
計
畫
擬
定
及
變
更
後
都
市
計

畫
示
意
圖

 



 

27 

伍、事業及財務計畫 

一、開發方式 

本計畫龍德新路拓寬部分為市有土地無涉及取得，主要計畫工業區變更為

商業區（附）採市地重劃方式辦理開發。 

二、實施進度 

本計畫工程含龍德新路道路拓寬及東延、龍德新路向東跨愛河至河堤南路

橋樑及工業區市地重劃開發，預計113年竣工。 

三、經費來源 

本計畫屬整體開發範圍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規定辦理，另所需總經費槪估

由本府編列配合款支應，其中道路工程總經費概估約2億6,115萬元，說明如下： 

（一）道路 

由博愛路打通至龍德新路，長約210公尺、寬20公尺道路。 

（二）橋樑 

龍德新路向東跨愛河至河堤南路橋樑，採鋼橋形式，長度約190公尺（橋

86公尺加上引道104公尺）。 

（三）總經費 

2億6,115萬元（施工費2億4,063萬元、設計費978萬元、監造費759萬元、

工管費355萬元）。 

表 17  事業及財務計畫表 

 計畫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 
方式 

開闢經費

（萬元）
主辦單位 經費來源 實施進度

道路用地 1.02 公有土地 2.6115 高雄市政府 1.由高雄市政

府編列配合

款支應 
2.整體開發範

圍依市地重

劃實施辦法

規定辦理 

預 計 113
年竣工 道路用地兼

供河川使用 
0.10 

公園用地 
公園用地

（附） 

0.38 1.公有土地 
2.以市地重

劃方式辦

理 

-- 1.高雄市政府 
2.依平均地權

條例規定辦

理 

綠地用地

（附） 
0.09 以市地重劃

方式辦理 
-- 依平均地權條

例規定辦理 

道路用地

（附） 
0.83 以市地重劃

方式辦理 
-- 依平均地權條

例規定辦理 

總計 2.42  2.6115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28 

陸、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本計畫位於凹子底地區細部計畫區內，除龍德新路東延至民族一路市地重劃區之

管制規定外，變更後之第3種商業區（附）、公園用地（附）、綠地用地（附）、道

路用地（附），以及公園用地、停車場用地、停車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道路用地及

道路用地兼供河川使用等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應依109年2月15日公告實施之「變更高

雄市都市計畫（凹子底地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暨都市設計基準）通

盤檢討案」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辦理。新增訂規定如下： 

壹拾玖、龍德新路東延至民族一路市地重劃區之管制規定 

第 63 條  市地重劃區之綠地用地得兼供道路使用，餘依「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

之規定辦理。 

第 64 條  第 3 種商業區（附）應自面臨計畫道路境界線退縮 5 公尺以上建築，退縮部分

得計入法定空地。如屬角地，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五層樓以上（不含）：如屬角地兩面均應退縮。 

2.五層樓以下（含）：如屬角地且兩面道路寬度不一時，應以較寬道路為退縮

面，兩面道路寬度相同者，擇一退縮。 

上述退縮規定如基地情形特殊者（如損及建蔽率權益者），得由高雄市都市設

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決確定，得不受上述退縮之規定。 

柒、都市設計基準 

本計畫位於凹子底地區細部計畫區內，變更後之公園用地、停車場用地、停車場

用地兼供道路使用、部分道路用地等位於「凹子底原工10、農20地區」範圍內，「凹

子底原工10、農20地區」為實施都市設計管制範圍，有關都市設計基準應依109年2月

15日公告實施之「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凹子底地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要點暨都市設計基準）通盤檢討案」之都市設計基準規定辦理，本次新增第3種商業

區（附）納入實施都市設計管制範圍，詳如圖17所示。 

 

 

 

 

 

 

 

 

 

 

 
 

圖 17  本次新增實施都市設計管制範圍示意圖 

圖例 

     實施都市設計管制範圍 

實施都市設計
管制範圍 



 
 
 
 
 
 
 
 
 
 
 
 
 
 
 

附錄一  都市計畫變更同意文件 

 
  



 

附1-1 

 

 

 

 

 

 

 

 

 

 

 

 

 

 

 

 

 

 

 

 

 

 

 

 

 

 

 

 

 

 



 
 
 
 
 
 
 
 
 
 
 
 
 
 
 

附錄二  細部計畫變更內容示意圖 

 
  



 

附2-1 

 

 

 

 

 

 

 

 

 

 

 

 

 

 

 

 
 

 
 

附圖 2-1  細部計畫變更內容第 1案示意圖（一） 

 

 

 

 

 

 

 

 

 

 

 

 

 

 

 

 

 

 

 
附圖 2-2  細部計畫變更內容第 1案示意圖（二）  



 

附2-2 

 

 

 

 

 

 

 

 

 

 

 

 

 

 

 

 

 

附圖 2-3  細部計畫變更內容第 2案示意圖 

 

 

 

 

 

 

 

 

 

 

 

 

 

 

 

 

 

附圖 2-4  細部計畫變更內容第 3案示意圖 



 

附2-3 

 

 

 

 

 

 

 

 

 

 

 

 

 

 

 

 

 

附圖 2-5  細部計畫變更內容第 4案示意圖 

 

 

 

 

 

 

 

 

 

 

 

 

 

 

 

 

 
 

附圖 2-6  擬定細部計畫示意圖 




